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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情况说明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1. 部门机构设置：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矫正中心依据朝编[2008]38号文件成立于2008年10月，是隶属于区司法局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京政发[2009]2号，内设办公室和业务科，无下属机构。
2. 部门职责：

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矫正中心主要职能为承担着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集中法制教育、公益活动等工作。为有需求的社区矫正对象和刑释解矫人员提供心理热线咨询、心理辅导、心理行为训练、社会适应性指导和就业帮助等。负责对符合条件的三无人员进行临时安置。协助局机关开展区政府行政复议接待、咨询、受理等工作。负责案前调解、系统录入、统计分析等工作。

（二）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一是进一步提升矫正规范化水平。继续加强业务培训。针对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深入讲解，以案释法，不断推进全区社区矫正工作水平和精细化程度的提高。

二是进一步增强维护平安稳定力度。做好重要时间节点安保维稳工作，以服务更高水平平安建设为统领，紧盯重点人群、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开展全面排查和专项检查，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三是进一步提升矫正工作效能。构建以“心理帮扶日”和“正心剧场”为双翼支撑的“一日一剧场”品牌项目。安排心理咨询师定期进驻司法所，配合所内工作。开展情景式普法教育，推动法治教育从“灌输式”向“情景化”转变，构建“观剧—思考—改变”的矫正教育新路径。

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收入预算763.45万元，比2025年年初预算数658.05万元增加105.41万元，增长16.02%。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763.45万元，比2025年年初预算数658.05万元增加105.4万元,原因：人员增加及落实相关工资政策，人员经费预算有所增加；本年其他资金收入0万元，与2025年持平；单位结转结余资金0万元，与2025年持平。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661.52万元，占总支出预算86.65%，比2025年年初预算数551.37万元增加110.16万元，增长19.98%。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及落实相关工资政策，人员经费预算有所增加。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101.93万元，比2025 年年初预算数106.68万元减少4.75万元，下降4.45%，原因：按照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厉行节约，严控一般性支出。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矫正中心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26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2.33万元，比2025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年初预算2.46万元减少0.12万元，下降5%，主要原因是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继续严控“三公”经费，压减公务接待相关费用。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6 年预算数0万元。

2.公务接待费。2026 年预算数0.08万元，主要用于公务活动产生的必要开支。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6 年预算数2.26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2.26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
五、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年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矫正中心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7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6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2.11万元。

六、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

本单位2026年无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七、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6年无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6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6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25年底，本部门共有车辆1台；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
十一、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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